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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宜：關於立法會何潤生議員提出之書面質詢  

就立法會透過2024年8月29日第937/E712/VII/GPAL/2024號公函轉來，何潤

生議員於2024年8月22日提出，行政長官辦公室於2024年8月30日收到的書面質

詢，經徵詢澳門海關、治安警察局、司法警察局、懲教管理局和教育及青年發

展局之意見，本辦公室現回覆如下： 

就質詢第一點內容，澳門《刑法典》第18條規定，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不

承擔刑事責任。對於未滿12歲的未成年人作出違法行為時，受第65/99/M號法令

規範，法官經聽取檢察院意見後，可採取透過父母、監護人、自立或交託予第

三方給予輔助等措施，以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。對於年滿12歲而未滿16歲的

未成年人作出違法行為時，第2/2007號法律《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》亦明

確規定，法官須綜合各方情況，從警方警誡、司法訓誡、復和、遵守行為守

則、社會服務令、感化令，入住短期宿舍及收容等教育監管措施中最適合的措

施，使未成年人知法守紀，融入社會。特區政府各部門均嚴格遵照相關法例處

理未成年人的違法行為。 

對於被判收容措施的違法青少年，懲教管理局屬下少年感化院採取懲前毖

後的方式，教育及引導院生重回正軌，使其不再重蹈覆轍；根據統計資料，院

生離院後兩年內重犯的個案，近三年均為零。 

因此，澳門現時已有明確法律規定對不同年齡組別的青少年違法行為所採

取的不同處理方式。 

此外，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長期關注青少年健康成長，除持續深化“警‧

校聯絡機制”、“學校安全聯絡網”等溝通機制外，也積極與學校、社會各

界、青年團體保持緊密聯繫，開拓更多不同形式的防罪滅罪宣傳活動，引導青

少年樹立守法觀念。同時，警方亦加強了對學校周邊及學生經常聚集場所的巡

查，以保護青少年的人身安全，為其構建安全的成長環境。 

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表示，該局循多渠道加強青年人知法守法意識，包括透

過出版教材及設立網上資源庫、舉辦教學人員培訓、駐校學生輔導員開展輔導

活動等方式，支持學校加強品德與公民教育；持續開展多項普法專題活動，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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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了解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刑事、民事等法律知識；為加強發揮家庭的保護功

能，教青局透過網上專頁發佈家庭教育資訊，開展親職教育培訓，並大力推動

學校、社區及企業舉辦家長教育活動。 

就質詢第二點內容，教青局表示，為鼓勵青年和學生建立健康積極的價值

觀，持續推動青年及學生參與義務工作，包括推出以本澳中學生、大專學生為

對象的義工計劃，為義工提供培訓及服務實習的機會。教青局每年均舉辦學界

體育比賽及組織學生參加國際性及全國性體育比賽，學校亦提供多元化的體育

類餘暇活動及潛能發展專項培訓，豐富學生的課餘生活。 

保安範疇自2013年開始陸續推行“滅罪小先鋒種子計劃”、“社區安全青

年領袖計劃”、“學警體驗營”、“治安小警苗”、“治安警少年團”、“海

關小領袖”和“救護小先鋒”等青少年培訓計劃，透過一系列的領袖技能和防

罪知識培訓課程，以及參觀交流、社區防罪宣傳和公益活動，加深學員對警務

工作和社會問題的認知，強化其法律意識與社會責任感，讓他們成為同輩的良

好榜樣，從而帶動更多青少年自覺遵守法律和支持警方的執法工作，主動關心

和參與社會事務。他們不僅在社區與校園中積極傳播警民合作、防罪滅罪的正

面訊息，更成為同輩間的楷模，有效擴大了正向影響的覆蓋面。 

就質詢第三點內容，澳門海關與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建立相關聯絡機制，自

2021年起與本澳多所中小學校建立學生涉及水客違法活動通報機制，倘發現涉

及學生的違法個案，會作出通報。2024年1月至8月，海關共查獲25宗涉學生水

客違法活動個案。 

澳門海關和治安警察局更聯同教青局持續派員到本澳各中學舉辦“打擊不

法販運”專題普法講座，講解本澳相關的法律知識並分享真實案例，讓學生理

解水客活動的危害性及需承擔的法律責任；2024年1月至8月，共舉辦10場相關

講座，超過2,000名師生參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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